区政府系统办理事业单位常设岗位工作人员聘用手续指南（应届毕业生）

需提交的材料：
（一）《深圳市事业单位新聘人员入职备案表》（原件，一式二份）

该表格在办理完聘用备案手续后由用人单位在“区属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子系统”提交“一般增员”后于系统自动生成，无须考生个人提供。其中单位考核意见的参考表述为：“经核查，应聘人无违法违纪行为，未参与法轮功等非法组织或活动，未违反计生政策，符合岗位应聘条件”。

（二）《毕业生推荐表》和《毕业生成绩单》（原件）； 
说明：推荐表须由毕业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或“学生处”出具意见并盖章，研究生的可由“研究生院（处）”出具意见并盖章。成绩单须打印（课程须完整），并盖学校“教务处”或所在院系公章。

不得自行涂改。

（三）申报时已经毕业的毕业生应提供毕业证和学位证（复印件，验原件）； 

（四）身份证或户籍本（复印件，验原件）

其中属选聘或公开招考且岗位要求为深圳户籍的，必须提供户籍本复印件，如户口已迁往毕业院校所在地的深圳生源，须提供原户口底册复印件并由原派出所加盖公章或原派出所开具证明）；

（五）《深圳市招聘职员体检表》（原件）

须半年内在指定医院体检合格的体检表,表上由本人近照并由医院加盖骑缝章。

空体检表由区人力资源局统一发放，体检由区人力资源局及用人单位统一组织，个人提供体检表无效；

（六）现实表现及鉴定（原件）

须注明有无违法违纪行为，鉴定中须明确说明有无参加国家禁止的组织（如“法轮功”等非法组织）和活动；

（七）招生录取名册和军队院校地方班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说明：1、深圳生源的大专、中专（不含本科）毕业生须提供大专、中专毕业生招生录取名册；2、专升本的毕业生须提供本科的招生录取名册；3、军队院校地方班毕业生须提供招生录取名册和毕业院校开具的地方生证明。

招生录取名册一般留存学校招生办公室或者档案馆，可由学校相关部门复印并加盖部门公章。

（八）已婚拟聘人员须提供如下相关证明材料

1、已婚人员须提供结婚证；离婚人员须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者离婚判决（调解）书；丧偶人员须提供配偶的死亡证明书和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销证明（以上均需提供复印件，验原件）；

2、已婚人员还须提供配偶的相关材料，包括：①配偶的最高学历、学位、职称证书（复印件，验原件）；②配偶的现实表现和政治鉴定（原件，由配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居委会出具），如已婚人员配偶为外籍或者香港、澳门、台湾人士，须提供配偶的护照和未参与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组织（如“法轮功”等非法组织）和活动的个人申明；③配偶的户口簿（复印件，验原件）。

3、已生育子女的拟聘人员须提供：①子女的户口簿；②子女属独生子女的，须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③市外户籍拟聘人员的子女需随迁的，须提供子女《在校学生证明书》（原件，可在“福田政府在线”网站（http://www.szft.gov.cn/）—“部门网站”—“区人力资源局”—“表格下载”—“公务员与职员管理科”栏目下载，由子女就读学校出具意见并加盖公章；16周岁以下随迁子女可不提供，16—18周岁就读中学的随迁子女须提供，已就读大中专院校或已满18周岁的子女不能随迁）（以上均需提供复印件，验原件）；

4、以夫妻分居形式调入的人员，须提供：①结婚证（复印件，验原件）；②已迁入一方的《调动通知》或者《行政报到介绍信》或者《大中专毕业生介绍信》（复印件，验原件）；③已迁入一方的户口簿（复印件，验原件）；④未迁入一方属于“市外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国家干部”的证明（原件，由原单位开具证明或提供原单位编制册复印件，并由编制主管部门盖章确认）（以上均需提供复印件，验原件）。说明：以夫妻分居形式调入的人员，其配偶可不提供第2项中的第②项材料。

（九）计划生育审核材料（根据下列不同情况选择提供）

1、未婚的提供户籍所在地（毕业生一般为就读学校）计生部门盖章的《深圳市聘用职员、雇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
2、已婚或有婚史但无子女且未怀孕的，提供《深圳市聘用职员、雇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原件），其中本人或其配偶为49岁以下女性的,同时提供《广东省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原件，由本市的市、区计生服务中心出具，如女方不在深圳居住的也可提供女方现居住地县级以上医院的查环查孕证明）；

3、已婚或有婚史，本人或配偶第一孩怀孕或已生育一孩的，除了《深圳市聘用职员、雇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还须提交我市拟入户地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原件，建议拟聘人员复印几份本人留存以备办理入户等手续时使用），办理的具体办法如下：

准备如下材料到拟入户地街道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办理：①结婚证；离异的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或提供法院出具的离婚判决书、调解书；丧偶的提供死亡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②全家户口本；③49岁以下的已婚人员，提供近3个月本市的市、区计生服务中心出具的女方的《广东省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原件，由本市的市、区计生服务中心出具，如女方不在深圳居住的也可提供女方现居住地县级以上医院的查环查孕证明）；④《流动人口婚育证》或《计划生育服务证》；⑤政策外生育的，另需提供社会抚养费征收票据。拟引进人员夫妻双方均是再婚，再婚前各生育一个子女，现组合家庭未再生育的，参照上述生育一孩情况提供材料；

4、对属二孩怀孕或已生育二孩及以上（含双胞胎或多胞胎生育）的拟聘用人员，应到拟入户地所在区人口计生局办理《计划生育证明》并提交原件；

5、已生育子女且子女须随迁的须提供子女户籍本复印件；

市外户籍拟聘人员办理深圳市“计划生育证明”详细内容可参见《关于规范迁户人员计划生育证明管理的通知》（深人口计生〔2008〕26号）或咨询区计生部门（咨询电话：（0755）82918333—2206）；

6、已婚拟聘人员须提供计生部门开具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或《计划生育服务证》，并有近期查环查孕记录。

7、《深圳市聘用职员、雇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可在“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www.szhrss.gov.cn/）—“网上办事”—“下载中心”—“职员雇员”下载。

注：深圳户籍人员无论婚育情况如何，只需提供户籍所在地计生部门盖章的《深圳市聘用职员、雇员计划生育情况调查表》（原件）及《广东省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原件，由本市的市、区计生服务中心出具，如女方不在深圳居住的也可提供女方现居住地县级以上医院的查环查孕证明）。

（十）报考岗位所要求的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说明：经选聘或公开招考的拟聘用人员须提供报考岗位所要求的证书或证明材料，如资格证书等。
材料要求：

1、所有材料均须用A4规格的纸张提供（其他规格的纸张可用粘贴、缩小复印等方式整理成A4规格）；

2、材料中须盖章、签字的地方请严格按要求盖章、签字，否则不予受理；

3、除特别注明外，所有材料只需提供一式一份；

4、每份材料均须按材料清单所列的先后顺序整理成本。

